宣公管办发〔2019〕2号

关于印发《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处理集体

审理办法》的通知
县直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投诉案件审理制度，现将《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处理集体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宣恩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7月5日

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处理集体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处理处罚合法合规，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根据《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鄂公共资源交易管委会〔2016〕4号）、《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通知》（恩施州政办发〔2019〕27号）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是指属于本部门职权依法予以立案的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一般来源为投诉、举报、上级部门转办、同级部门移交、专项及随机检查发现。

集体审理，是指审理委员会对违法违规案件立案调查后的行政处理处罚建议是否合法合规进行集体审理，形成处理意见或决定。

第三条 集体审理应当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第四条 成立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集体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负责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的审理工作。审委会主任由相关部门主要领导担任，部门相关班子成员任副主任，部门执法检查股等负责人及相关执法人员为成员。 

第五条 审委会实行主任负责制。审委会主任主持审理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特殊情况审委会主任可委托副主任主持案件审理工作。集体审理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审委会成员参加，案件承办人员不作为审委会成员，但可根据需要列席会议。一般案件，审委会主任可以决定邀请单位的法律顾问参加。重大案件必须邀请法律顾问参加，并出具法制审核意见书，重大案件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或者向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的。
第六条 审委会的职责：

（一）审委会应从以下方面审理案件的调查报告及相关证明资料，确保调查处理的合法合规：

1.调查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有效；

2.调查取证的程序是否合法正当； 

3.拟处理意见是否适当；违法违规事实认定是否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是否准确； 

 （二）依法作出行政处理意见或行政处理决定。 

第七条 审理程序

案件调查完毕形成调查报告后，提交分管领导审查，分管领导审查签批后提交主要领导。主要领导认为有必要的，召开审委会，并确定审理时间及参会人员，办公室负责通知。

会议前，执法检查股将案件材料分发给审委会成员，各成员对案件材料进行研究。

审理会议按以下程序进行：

1.相关部门执法检查股对案件基本情况、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等进行说明；

2.与会人员发表个人意见；

3.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意见或决定（按出席会议三分之二人员的意见形成最终意见或决定），必要时，征求法律专家的意见。

第八条 集体审理会议应制作会议记录，有不同意见的应当记录在案。会议记录应由全体参会人员签字确认,与案件档案一并保存。未经审委会主任同意，任何部门或个人均无权借阅、复制会议原始记录。

第九条 审委会形成的意见和决定，执法检查股应严格执行，不得擅自更改。确有法定事由需要改变决定的，应当经审委会重新审理决定。

第十条 参加或列席案件集体讨论会议的人员应当遵守保密的有关规定,不得泄露案情及讨论情况。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9年8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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